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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核安第 24 號演習綱要計畫 

壹、 演習標的及依據 

一、 演習標的：核能一廠 

二、 演習依據： 

(一)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 1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擇

定一緊急應變計畫區，依核定之緊急應變基本計畫辦理演

習。 

(二) 災害防救法第 25 條規定：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實

施災害防救訓練及演習。 

貳、 目的 

一、 檢驗核能一廠緊急動員、應變與保安事件應變能力。 

二、 驗證各應變單位平時訓練及整備作業成效。 

三、 透過實境演練，建立民眾防護緊急應變整體能力。 

參、 演習構想 

    因應天然災害併同核子事故，結合核能一廠機組現況、地區特

性、歷年演習重要建議事項與外界關注議題，並參考國內相關重要演

習設計與辦理方式，以安全與務實為原則，策定演習情境及規劃演練

項目。 

肆、 實施方式 

    107 年核安第 24 號演習區分二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兵棋推演，

由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新北市政府、國軍支援中

心前進指揮所、輻射監測中心、台電公司、核能一廠及原能會緊急應

變小組等實施聯合推演。第二階段實兵演練，於核能一廠及新北市緊

急應變計畫區實施固定科目及臨時抽演科目之實兵演練。 

一、 兵棋推演 

(一) 實施構想： 

模擬天然災害引發之核能一廠發生事故為想定基礎，並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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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電喪失、廠內外道路中斷及水源無法補充等延宕搶修之情

境，使事故擴大為廠區緊急事故及各種狀況，採現場下達狀

況與分組分室討論研擬應處作為，增加緊迫性與真實氛圍，

以加強跨部會、單位間之互動協調，發掘與解決問題，強化

整體災害防救及狀況處置能力。 

(二) 參演單位： 

1.由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新北市災害應

變中心、國軍支援中心前進指揮所、輻射監測中心、台電

公司、核能一廠及原能會緊急應變小組等應變單位實施兵

棋推演。 

2.由核子事故防救之相關部會、新北市政府及台電公司納編

適當人員共同編成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

（如圖一），並以分組討論及報告方式辦理（如圖二），有

別於過去以進駐單位進行討論及報告方式；另與新北市災

害應變中心、國軍支援中心前進指揮所、輻射監測中心、

台電公司、核能一廠及原能會緊急應變小組等，實施聯合

推演（如圖三）。 

3.參演人員層級： 

(1)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中央進駐機關

（單位）人員代表為薦任第 9 職等或相當層級以上、地

方進駐機關（單位）人員代表為薦任第 8 職等或相當層

級以上。 

(2) 新北市災害應變中心、國軍支援中心前進指揮所、輻射

監測中心、台電公司、核能一廠及原能會緊急應變小

組：依相關規定辦理。 

(三) 規劃單位： 

原能會、新北市政府、國防部、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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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任務職掌 

 

 

圖二 本次兵棋推演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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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本次兵棋聯合推演架構 

二、 實兵演練 

(一) 實施構想： 

與兵棋推演相同的事故為想定基礎，由台電公司及核能一廠實施

廠內應變演練，並結合新北市政府、國軍支援中心、輻射監測中

心及相關機關（單位），採實境方式進行核子事故警報發放、災

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CBS）及區域簡訊（LBS）發布、民眾預

警系統涵蓋率不足區域巡迴廣播、室內掩蔽、學校預防性疏散、

民眾自主疏散、交通管制及輻射偵檢作業等演練。 

(二) 參演單位： 

新北市災害應變中心、國軍支援中心、輻射監測中心、台電公司、

核能一廠、馬偕醫院（淡水院區）及相關應變單位。 

(三) 規劃單位： 

原能會、新北市政府、國防部、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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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演習編組 

一、 籌備小組 

    由原能會召集國防部、新北市政府、輻射監測中心、台電公司

等相關機關（單位）人員，負責規劃各項演練內容，管制演習程序

及協調聯繫等事宜。 

二、 評核組 

    為強化核安演習效能，本次演習援例由原能會邀請相關專業領

域學者專家共同組成評核團，針對演習規劃及現場執行各階段過程

中之不同構面進行觀察及檢視，以提供核安演習規劃及分項演練單

位持續改善或精進相關作為之重要依據。 

三、 接待組 

    由原能會、新北市政府、台電公司分別邀請相關機關（單位）

團體、新聞媒體、地方民眾與學校代表參與觀摩，並安排人員解說，

以提升核安防護認知，落實全民防災教育。 

陸、 演習經費 

    由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金各工作計畫或各機關（單位）相關經

費項下支應。 

柒、 一般規定 

一、 演習期間若有下列情況發生時，演習停止。 

（一） 核能電廠發生緊急事故需要動員及成立緊急應變組織時。 

（二） 新北市發生重大災變需要動員及成立緊急應變組織時。 

（三） 其他異常狀況發生需要動員及成立緊急應變組織時。 

二、 為提升演習參與意願及成效，各參演單位請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第 15 條第 2 項及災害防救法第 25 條第 3 項規定，對參與演訓人員，

函請其所屬公私立學校、機關（單位）、團體及公司等給予公假。 

三、 本綱要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